
证券代码：000007� � � � � � �证券简称：*ST全新 公告编号：2024-024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0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经检查发现前述公告中第9项至第14项审议结果描述错误，现予以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更正后

9、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

10、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11、 审议未通过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

11、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

12、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13、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

13、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

14、 审议未通过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

除上述更正外，《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更正后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正后）》将

会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查询。 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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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更正后）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下午2:30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号理想时代大厦6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国铭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为346,448,044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08,948,044股，限售流通股37,500,000股。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6人， 代表公司股份80,070,83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119%。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公司股数37,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4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5人，代表

公司股份42,570,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78%。

3、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本转增方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全

体股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

外的其他股

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全体股

东

80,070,834 80,007,034 99.9203% 63,800 0.0797% 0 0.0000%

其中：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

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其

他股东

8,697,572 8,633,772 99.2665% 63,800 0.7335% 0 0.0000%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反对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弃权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全体股

东

80,070,834 71,466,762 89.2544% 63,800 0.0797% 8,540,272 10.6659%

其中：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

东

71,373,262 71,373,2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其

他股东

8,697,572 93,500 1.0750% 63,800 0.7335% 8,540,272 98.1914%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1、律师事务所：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万里、万宇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

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旭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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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3370号南山智园崇文园区T3栋3楼培训

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4,669,5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4,669,5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01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0182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30,329,13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为

703,46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29,625,67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成思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炎烽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8,570 99.9992 942 0.000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8,570 99.9992 942 0.000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732,570 99.9978 942 0.002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延长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669,070 99.9996 442 0.000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7,821,39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6,847,674 99.9935 442 0.0065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6,852 93.9402 442 6.059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6,840,8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公司2024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847,174 99.9862 942 0.0138 0 0.0000

7

《关于 〈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847,674 99.9935 442 0.0065 0 0.0000

9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

的议案》

6,847,174 99.9862 942 0.0138 0 0.0000

10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6,847,674 99.9935 442 0.0065 0 0.0000

11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

议案》

6,847,674 99.9935 442 0.0065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5、7、9、10、1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孙成思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贤杰、张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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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除董事郭柏春先生被实施留置措施，配合协助调查，无法正常履行职

责外，其余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1人因离职已

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8.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考核年度为2023年）的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基础考核目标A， 公司将对7名在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不得解除限售的216.0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合计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264.0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30日公司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亚钾国际投

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2,640,000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2,640,

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

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

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申报材料邮寄、登记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1

楼公司大会议室。

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9:00-11:30；13:30-17:00）。 以邮寄方式

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联系人：刘冰燕、姜冠宇

联系电话：020-85506292

传真号码：020-85506216

邮政编码：510623

电子邮箱：stock@asia-potash.com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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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除董事郭柏春先生被实施留置措施，配合协助调查，无法正常履行职

责外，其余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1楼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代行董事长刘冰燕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2,461,

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95,228,368股的33.0046%。 其中：

A、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95,228,368股的0.0405%；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5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262,140,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95,228,368股的32.9641%。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共

审议议案九项，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275,3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

反对99,2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71,9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584%；反对99,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0%；弃

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935%。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234,1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3%；

反对140,4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30,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725%；反对140,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0%；弃

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935%。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234,1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3%；

反对140,4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30,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725%；反对140,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0%；弃

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935%。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275,3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

反对9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弃权9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71,9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584%；反对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8%；弃

权9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178%。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318,1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3%；

反对143,6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014,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3516%；反对1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84%；弃

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976,1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343%；

反对571,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9%；弃权79,913,79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9,913,7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4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586,5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4191%；反对571,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09%；弃

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2,372,2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852%；

反对175,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弃权79,913,793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9,913,7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4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982,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067%；反对175,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3%；弃

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371,4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

反对5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3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068,0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921%；反对5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8%；弃

权3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47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2,376,8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

反对5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073,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164%；反对5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8%；弃

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28%。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邢晶晶、谭淼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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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归家巷222号麦迪科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691,6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2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翁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9,400 0.013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9,400 0.013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津贴及2024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9,400 0.013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9,400 0.013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9,400 0.0133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682,274 99.9867 0 0.0000 9,400 0.0133

15、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62,129 99.9562 0 0.0000 9,400 0.043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绵阳皓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49,220,

145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9,220,145股，该等股份不计入

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72,000 94.8181 9,400 5.1819 0 0.0000

7

关于预计2024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172,000 94.8181 0 0.0000 9,400 5.1819

8

关于确认公司非独

立董事2023年度薪

酬及2024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172,000 94.8181 9,400 5.1819 0 0.0000

9

关于确认公司独立

董事2023年度津贴

及2024年度津贴方

案的议案

172,000 94.8181 9,400 5.1819 0 0.0000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172,000 94.8181 9,400 5.1819 0 0.0000

15

关于新增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72,000 94.8181 0 0.0000 9,400 5.18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11、12、13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5、7、8、9、13、15为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的议案；议案15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绵阳皓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49,

220,145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正中律师、陈青苗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